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制度 我市多元化供给租赁房源

国有土地新建租赁房不得销售

确认租购同权，多元化供给租赁房源

安置住房可通过回购、长期回租等进入租赁市场

国有土地配建租赁商品住房，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为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传统的

开发销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降低房
地产的投资属性，增强住房的居住属
性，国有建设用地采取单宗供应和部分
新建商品住房配建结合的方式增加新
建租赁住房供应。

采取配建方式新建的租赁商品住

房，通过设定自持比例和竞自持比例
两种方式实施。通过设定自持比例方
式配建的，原则上不超过宗地住房总
建筑面积的 15%；通过竞自持比例的，
住房保障部门应合理设定自持比例的
下限。新建的租赁商品住房，不得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分割转让，不得

销售。
对于违反规定擅自销售、违规使

用租赁商品住房的，由房管部门计入
企业诚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告，各
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同时一年内
限制其在郑州市区范围内新的土地
竞买活动。

自有土地建设租赁住房不得单独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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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件提出“租购同权”，是否意味着
租房者与购房者享受完全一样的权利？

答：文件提出，经过合同登记备案的承
租人，将享受公共配套服务的措施。但是
目前存在一些过度的解读，可能使承租人
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打个比方，适龄儿童入学一般会有年
龄的要求。如果一个小学在学生入学时，
它周边符合条件的学生数量不足，可能六
岁半，甚至六岁几个月都能入学；假如这个
小学周边符合条件的量很大，就会出现排
队的情况，七岁可以入学，六岁十一个月就
入不了。同样的，这个政策赋予承租人基
本权利，就是可以享受承租方的落户、公积
金提取、卫生计生、子女义务教育保障。
具备这个资格，但是可能不能达到和有
房产证的人一模一样的权利。具体的适
应条件，相关部门会有相关细则、排序规
定等。入学问题，可以详询教育部门。

问：租房需要租够多长时间，才具备这
个资格？

答：这个没有时间要求，主要针对办理
租赁备案证的承租人。

问：是不是现在租房，就能签订租房
备案？

答：对。《房地产管理法》第 52条规定，
房屋租赁应当签订书面房屋租赁合同，
同时需要在当地房产部门办理登记备
案。截至目前，郑州市租房租赁管理户
达到 26万户，管理面积 3000万平方米，
管理层次在国内同行业还是比较超前的。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郑州市城市试点
方案要求，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重心下
移，把服务站点下放到办事处，扩大管理范
围，实现信息共享。

问：郑州市目前对租房有需求的数量
大概是多少？

答：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郑州市区
近两年每年净流入人口30万左右，2017年
底，郑州市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 400万。
租房需求量正在调查中。

问：通过相关配套文件出台，能够在多
大程度上解决住房问题？

答：对于租房人来说，可能面临两大
问题，一是房源不足，可选择余地小，二
是不规范，租赁关系不稳定。这是我们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配套政策主要
解决的两个大问题。今天我们说的就是
增加租赁住房供应，让房源多元化的问
题。同时我们在做的，也是任重道远的，
就是规范租赁市场，给承租人和出租人
提供一个规范环境。

问：配套文件是从5月18日起正式实
施，有效期两年。是不是两年后会终止？

答：这个设置期限不是终止，而是为了
适应房屋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细则上的
调整。

租房就能上名校？
相关部门解释：就近入学
还需要教育部门配套细则

在郑州市租赁试点配套政策出
台后，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租房能
否上名校？什么时候开始？需要什
么手续？在说明会现场，相关负责
人就提问进行了解答。

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增加住房租赁市场供应，提高租赁住房
的有效多元化供给，引导居民转变住房
消费观念，日前，郑州市公布了三份关
于“租购同权”在郑州落地的相关文
件：《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郑州市利用安置住房用作租赁住房暂
行办法的通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新建
租赁商品住房供应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郑州市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这三份文件分别明确了如何利用
安置房、国有土地以及自有土地建设租
赁住房，以及如何规范和管理，涉及土

地、建设以及市场环节。
其中表示，经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

与监管平台或线下服务站点对房屋租
赁合同进行登记备案的承租人，将享受
办理承租方落户、公积金提取、卫生计
生、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配
套服务优惠，此举也意味着我市“租购
同权”再向前迈一步。

文件所称“安置住房”是指已列入
我市大棚户区改造计划，满足居民自住
需求以外的待建、在建或已建成的安置
住房房源。将整合和利用满足群众自
住需求外的富余安置住房房源，引导安
置住房进入租赁住房市场。

安置住房的利用方式可分为：回
购、长期回租或作价入股等方式，所筹

集的房源应相对集中。其中采取长期
回租方式筹集的安置住房，其租赁协议
期限原则上不得低于5年。

筹集的安置住房须纳入全市房屋
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统一管理，可
根据需要优先面向公租房货币化保障
对象和新进人才等群体进行租赁。

鼓励金融机构和税务部门给予开

展利用安置住房用作租赁住房工作的
房屋租赁企业相关政策扶持。

通过回购方式取得且已享受政府
财税优惠政策的安置住房，回购主体
可正常办理不动产产权手续，但不动
产登记簿及不动产登记证书等产权
证明文件上应标注为“租赁住房，
限制销售”。

自有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适用范围在
郑州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内，单位或个人利
用取得独立使用权的国有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不包括城中村改造中确权的国
有土地。

应首先向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租赁住房项
目建设申请；再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发
改、土地、规划等部门对申请项目进行初步

审核；最后，由市政府下达郑州市新建租赁
住房计划。

建设租赁住房，需符合环保、消防、
交通、文保、安全、教育等要求。建设方
案需要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所要求的包括日照、间距、使用功能等。

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维持原土地使
用性质、土地使用年限、容积率和土地
权属关系不变。

租赁住房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纳入郑州市租
赁住房统一管理。所建租赁住房只租不
售，租赁年限同土地年限一致。除随同
单位资产整体处置外，租赁住房不得单
独转让、单独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若
办理不动产整体转移登记，不得改变原用
途，严禁利用非住宅自用土地进行商业性
住宅开发。

本报讯（记者 王亚平）如何提
供充足的租赁房源？房源怎么规范
和管理？昨日，市房管局、规划局和
国土局联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就
近日郑州市出台的租赁试点配套政
策进行说明。


